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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 言

對於社會親近範圍，尤其係家庭內成員之暴力行為，如何防治與對於被害人保

護，乃親屬法、警察法規及婦女、兒童福利保護等相關法規所注意之問題，惟近 20

餘年來，以民事保護令或處分命令實現此一目的之立法，例如德、奧、瑞等國家，

有明顯之相同立法趨勢 1。

在我國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施行已有多年，對於保護令之核發固由民事庭法官

辦理，現因家事事件法之制定，則歸於家事法庭處理。對於此一事件之程序特色如

何，有值得家事事件法之研究者，予以注意之必要。

貳、類型與性質

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9 條規定，民事保護令區分為通常保護令、暫時保護令及

緊急保護令三種。通常保護令乃保護令之一般類型，而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，

乃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6條第 2項、第 3項第 4項所規定，亦即法院為保護被害人，

得於通常保護令審理終結前，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暫時保護令。法院核發暫時保護

令或緊急保護令時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6款、第 12款

及第 13款之命令。法院於受理緊急保護令之聲請後，依聲請人到庭或電話陳述家庭

暴力之事實，足認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者，應於 4 小時內以書面核發緊

急保護令，並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緊急保護令予警察機關。

無論通常保護令、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均屬於家事事件法第 3 條第 4 項第

13款丁類家事非訟事件，而有家事事件法之適用。但因家庭暴力防治法有若干特別

規定，因而適用上仍應注意此一民事特別法之規定。

有疑問者係，在家庭暴力事件所衍生之各事件間之關係如何為體系上協調之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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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，例如在家事非訟事件中，依家事事件法第 85條就家事非訟事件有所謂暫時處分

之制度，其與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間存在如何關係？係應以暫時處分方式處理？

抑或二者乃併行之關係？若通常保護令事件已經繫屬，則似依暫時保護令已足以取

代暫時處分制度？若在通常保護令事件繫屬之前，則亦可核發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

護令，且以之視為已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，其制度較暫時處分為靈活。而此等制度

與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關係，能否並存，亦可能有疑義。在德國則除依家庭暴力保

護法第 1 條、第 2 條之命令外，另在其家事事件暨非訟事件法第 214 條對於暫時處

分，尤其另加入緊急暫時處分之規定 2。

參、家庭暴力之定義

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條規定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

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。而第 3 條規定本法所定家庭成員，包

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：一、配偶或前配偶。二、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、家長

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。三、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。四、現為或曾為四親

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。第 2 款之同居關係，應從寬解釋，無論同性或異性

之伴侶關係，如有居住上及經濟上與感情上之一定倚賴或深度連結者，應盡量使其

能受此規範之適用。

德國家庭暴力保護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之家庭暴力定義為某人以故意對於其他

人非法侵害其身體、健康或自由者；同條第 2 項規定某人對於他人以侵害其生命、

健康或自由加以威脅者或某人違法及故意侵入他人住宅，或違反受害者明示意願重

複為不可忍受之騷擾或運用傳訊工具為之者。瑞士家庭暴力保護法第 2 條規定在現

存或以解消之家庭或伴侶關係之某人對於關係成員之身體、性或精神上完整性加以

侵害或藉由暴力恐嚇或多次騷擾、埋伏或跟蹤加以危害者。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

2 條所定義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

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。其更進一步加上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

害之行為。對於家庭暴力行為之定義，基本上應從寬解釋，因而對於精神上之不法

侵害行為亦應包括在內。

基本上，在口頭、書面或肢體之騷擾或侵害，在理解上較無問題。尤其身體上

之暴力，例如掌摑耳光、拉扯頭髮、拳打腳踢、折腕或以武器攻擊等均為家庭暴力，

固無問題。即使性上之強制或騷擾等亦構成之 3。但對於精神上之傷害，如何定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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